附件2
项目类型：

项目编号：

项 目 任 务 书

	项 目 名 称
	

	项目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起止年月
	年     月至      年     月

	一、项目主要内容和目标


	二、共同条款（项目承担学会、市科协学术部共同填写）
1．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如需修改原协议内容，必须经甲方（上海市科协学术部）、乙方（项目承担学会）双方共同商定。
2．项目经费拨款计划由甲方报财务部门审核备案后，由财务部门拨至乙方账号。乙方要严格按照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项目，专款专用。若经费超支，由乙方自筹解决，但不得影响本项目的执行。

3．乙方必须按要求，在项目完成后15天内（跨年度项目于当年12月10日前）向甲方报送项目（或年度）总结报告、经费决算（延续项目在上年8月底前报送下年度工作计划），以及体现项目成果的有关材料。

4．未经甲方认可，乙方未能按计划执行，甲方有权提出终止协议，并停拨经费，两年之内不再受理其新项目申请；甲方无故不履行协议，经费不得追回。

5．甲方承担项目的主要管理职能，并负责监督、检查乙方执行协议的情况，在职权范围内尽可能帮助乙方解决困难；乙方应按时完成报告，并负责将各种相关材料汇集整理后报送甲方。

6．甲方负责组织项目验收，乙方应按验收要求积极配合。

7. 本协议一式3份，分别存甲方2份，乙方1份。

8. 本协议所协议的其他条款：



	三、协议签约各方
甲方：上海市科协学术部      乙方（项目承担学会）：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